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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連港股份有限公司

關於控股股東增持公司股份計畫實施完成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、

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，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、準確性和完整性承

擔個別及連帶責任。

重要內容提示：

 大連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的

控股股東大連港集團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集團公司”）計畫於 2017

年 11 月 7 日起六個月內擇機增持公司 H 股股份，增持數量不超過本

次增持實施前公司總股本的 2%（即 25,789 萬股）。

2017 年 11 月 7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8 日期間，集團公司通過港

股通合計增持公司 H 股股份 133,918,000 股，占公司總股本的

1.0386%，本次增持計畫已完成。

本次集團公司增持計畫的完成不會導致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

控制人發生變化。

公司於 2018 年 5月 16 日收到控股股東集團公司的通知，集團公

司增持本公司 H 股股份的計畫已實施完畢。現將相關情況公告如下：



一、增持主體的基本情況

本次增持主體為集團公司，本次增持前，集團公司持有本公司股

票5,898,503,162股（其中：A股5,310,255,162股，H股588,248,000

股），約占本公司總股本的45.74%。

二、本次增持計畫的主要內容

（一）增持股份的目的：基於對公司未來發展前景的信心及對公

司價值的認可。

（二）增持股份的種類：公司 H 股股份。

（三）增持計畫：集團公司計畫於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六個月內擇

機增持公司 H 股股份，增持數量不超過本次增持實施前公司總股本的

2%（即 25,789 萬股）。

（四）增持計畫的實施期限：本公告披露之日（即 2017 年 11 月

7日）起六個月內。

（五）增持股份的資金來源：集團公司自有資金。

三、本次增持計畫的實施進展及結果

集團公司分別於 2017 年 11 月 7 日-10 日、11 月 13 日-17 日、

11 月 20 日-24 日、11 月 27 日-28 日增持計畫實施期間，通過港股通

交易系統合計買入公司 H股股份 133,918,000 股，占公司已發行股份

總數的 1.0386%，成交總金額約為人民幣 17,260 萬元。本次增持完

成後，集團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6,032,421,162 股（其中：A 股



5,310,255,162 股，H股 722,166,000 股）約占公司總股本的 46.78%。

截至 2018 年 5 月 17 日本公告發佈時，集團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

6,032,421,162 股（其中：A股 5,310,255,162 股，H 股 722,166,000

股）約占公司總股本的 46.78%。

四、律師專項核查意見

遼寧華夏律師事務所就本次增持計畫的實施過程及結果發表了

專項核查意見，認為：

綜上所述，大連港集團具有實施本次增持的主體資格；本次增持

符合《證券法》、《增持通知》等有關法律、法規及規範性檔的規定；

本次增持符合《收購管理辦法》第六十三條第二款第（二）項的相關

規定，大連港集團可以免於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提交豁免要約

收購的申請；大連港集團及大連港股份已按照有關法律、法規、規範

性檔的規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現階段所需的資訊披露義務。本所律師

認為，大連港集團本次增持符合《證券法》、《收購管理辦法》等相

關法律、法規及規範性檔的規定。

五、其他說明

（一）集團公司承諾在增持計畫實施期間及法定期限內不減持所

持有的公司股份。

（二）本次增持行為不會導致公司股權分佈不具備上市條件，不

會導致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。

（三）集團公司在實施增持計畫過程中，將遵守中國證券監督管



理委員會、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上市公司權益變動及股票買賣敏感期

的相關規定。

（四）公司將根據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》、《上市公

司收購管理辦法》和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增持

股份行為指引》、香港證監會《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》、《證券及期

貨條例》等相關規定，持續關注集團公司增持股份的有關情況，及時

履行資訊披露義務。

特此公告。

大連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

2018年5月17日


